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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4-055
转债代码：113619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世运转债”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2021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世
运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世运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
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2年6月20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4年6月27日出具
了《2021年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世运转债”评级结果为：“AA”。本次评
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4-02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

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号中煤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以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
18
2

10,384,554,085
7,721,430,408
2,663,123,677

78.3228
58.2369
20.08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树东主持，采用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非执行董事徐倩、独立非执行董事熊璐珊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姜群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19,581,128
2,554,509,324
10,274,090,452

比例（%）
99.9761
95.9215
98.9363

反对
票数

1,836,780
104,956,353
106,793,133

比例（%）
0.0237
3.9411
1.0284

弃权
票数
12,500

3,658,000
3,670,500

比例（%）
0.0002
0.1374
0.035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0,244,195
2,652,733,779
10,372,977,974

比例（%）
99.9846
99.6099
99.8885

反对
票数

1,173,713
6,731,898
7,905,611

比例（%）
0.0152
0.2527
0.0762

弃权
票数
12,500

3,658,000
3,670,500

比例（%）
0.0002
0.1374
0.0353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0,244,195
2,651,492,329
10,371,736,524

比例（%）
99.9846
99.5632
99.8766

反对
票数

1,173,713
7,973,348
9,147,061

比例（%）
0.0152
0.2994
0.0881

弃权
票数
12,500

3,658,000
3,670,500

比例（%）
0.0002
0.1374
0.0353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1,430,408
2,663,122,677
10,384,553,085

比例（%）
100.0000
99.9999
99.9999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1,417,908
2,662,992,677
10,384,410,585

比例（%）
99.9998
99.9951
99.9986

反对
票数
0

131,000
131,000

比例（%）
0.0000
0.0049
0.0013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4年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0,402,079
2,662,991,677
10,383,393,756

比例（%）
99.9867
99.9950
99.9888

反对
票数

1,015,829
132,000
1,147,829

比例（%）
0.0131
0.0050
0.0111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1,417,908
2,654,605,223
10,376,023,131

比例（%）
99.9998
99.6801
99.9178

反对
票数
0

8,518,454
8,518,454

比例（%）
0.0000
0.3199
0.0821

弃权
票数
12,500

0
12,500

比例（%）
0.0002
0.0000
0.0001

8. 议案名称：关于实施回报股东特别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1,406,808
2,663,122,677
10,384,529,485

比例（%）
99.9997
99.9999
99.9997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23,600

0
23,600

比例（%）
0.0003
0.0000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721,406,808
2,663,122,677
10,384,529,485

比例（%）
99.9997
99.9999
99.9997

反对
票数
0

1,000
1,000

比例（%）
0.0000
0.0001
0.0001

弃权
票数
23,600

0
23,600

比例（%）
0.0003
0.00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
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实施回报股东特别

分红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 事 会 制 定 并 实 施
2024 年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2,677,200

111,648,871

112,664,700
112,653,600

112,653,600

比例（%）

100.0000

99.0874

99.9889
99.9791

99.9791

反对

票数

0

1,015,829

0
0

0

比例（%）

0.0000

0.9015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12,500

12,500
23,600

23,600

比例（%）

0.0000

0.0111

0.0111
0.0209

0.02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

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孙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5365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4-023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503,186,75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3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1,019,760.3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所有限售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8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28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8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0.32元，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92-3668275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07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31,115,4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6%。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11月14日起上市流通。

股东深圳思齐资本信息技术私募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思齐”）持有公
司股份27,157,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8%。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
份，已于2022年11月14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产业基金减持计划
由于股东自身经营管理需要，产业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2,025,480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
过3.00%，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二）深圳思齐减持计划
由于自身资金需求，深圳思齐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0.25%。减持期
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深圳思齐系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
持政策，且深圳思齐的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因此在本次减持期间，其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
交易减持其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产业基金、深圳思齐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
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思齐资本信息技术私募创
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31,115,423
27,157,972

持股比例

7.76%
6.7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1,115,423股

IPO前取得：27,157,97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股）

8,002,000
减持比例

2.00%
减持期间

2023/6/2～2023/
11/23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7.82-59.68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2023/4/29
注：“减持比例”以该减持计划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400,100,000股计算。2023年7月，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749,367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00,849,367
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
量（股）

不超过：12,
025,480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
3.00%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008,49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8,016,987股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2024/7/22～2024/
10/21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按 市 场 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IPO前取得
股份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经
营 管 理

需要

深圳思齐资本
信息技术私募
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

伙）

不 超 过 ：1,
000,000股

不 超 过 ：
0.2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1,000,000股

2024/7/22～2024/
10/21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股份

自 身 资
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产业基金、深圳思齐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除非公司撤回上市申请，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企业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
行。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2）产业基金、深圳思齐就所持公司股份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本单位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稳定持有公司股份。
2、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本单位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
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每年减持股份价格不低于公司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3、如进行减持，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减持计划。减持将
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5、本承诺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适用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
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4-053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顺宇路1号行政楼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
84

586,948,555
586,948,555
52.3702
52.370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6,519,788股，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延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宗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王巍先生、副总经理谢斌先生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38,455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38,455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38,455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38,455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3,097,775
比例（%）
99.3439

反对
票数

3,850,780
比例（%）
0.65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41,455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7,10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3,097,775
比例（%）
99.3439

反对
票数

3,850,780
比例（%）
0.65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3,850,780
比例（%）
0.6560

弃权
票数

3,056,402
比例（%）
0.520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0,041,373
比例（%）
98.8232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1.176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38,455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0,100

比例（%）
0.001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1,198,408
比例（%）
97.2160

反对
票数

6,907,182
比例（%）
2.784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15
16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2,695,390
155,795,308
162,692,390
155,795,308

比例（%）

99.9956
95.7547
99.9937
95.7547

反对

票数

7,100
6,907,182
10,100

6,907,182

比例（%）

0.0044
4.2453
0.0063
4.2453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8、9、10、11、12；
以上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8、15、16；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6；
回避表决的股东：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普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凯明达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惠泽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普瑞达二号投资有限公司、珠
海际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旭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泽高普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珠海普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际宇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泽之、熊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4-临093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8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379,032,60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

股份 2,069,700股, 即可参与分配股本为 1,376,962,907 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8元（含
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17,560,139.31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
分配。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

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以总股本为基数计算）=（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1,376,962,907 ×0.158）÷1,379,032,607≈0.15776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5776）÷（1+0）=（前收盘价格-0.15776）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577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新建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发放。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58
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58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42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42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
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58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公司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93-2901128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4-临094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8.84元/股●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7月5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24年1月24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表
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9.00元/股的价
格回购股份，拟动用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次拟回
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4-临 009）及 2024年 1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4-临019）。

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379,032,60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的股份2,069,700股, 即可参与分配股本为1,376,962,907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8元（含
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17,560,139.31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
分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4-临093）。
根据公司 2024年 1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4-临019）：“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
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
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因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9.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84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5日生
效。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计算的虚拟分派的每股
现金红利。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3年年度利润
分配仅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
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376,962,907×0.158）÷1,379,032,607≈0.15776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9.00-0.15776）÷（1+0）≈8.84元/股（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

数）。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
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26万股至33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至0.25%。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方案，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425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2024-02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线88号铁建重工一号楼四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
40

3,894,619,707
3,894,619,707

73.0218
73.0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

董事长赵晖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唐翔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0,155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2,039,552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0,155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2,039,552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0,155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2,039,552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257,975
比例（%）
92.7795

反对
票数

2,821,732
比例（%）
7.2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46,555
比例（%）
99.9467

反对
票数

2,039,552
比例（%）
0.0523

弃权
票数
33,600

比例（%）
0.001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0,155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2,039,552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82,194,299
比例（%）
99.6809

反对
票数

12,387,961
比例（%）
0.3180

弃权
票数
37,447

比例（%）
0.001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2,589,617
比例（%）
99.9478

反对
票数

2,030,09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鹏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892,448,3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9442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9

10

11

14.0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
况确认及 2024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4-2026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鹏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56,317,855
56,317,855

36,257,975

56,284,255

56,317,855

56,186,057

比例（%）

96.5050
96.5050

92.7795

96.4474

96.5050

96.2792

反对
票数

2,039,552
2,039,552

2,821,732

2,039,552

2,039,552

比例（%）

3.4950
3.4950

7.2205

3.4949

3.4950

弃权
票数

0
0

0

33,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577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至议案11、议案13、议案14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6、7、9、10、11、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兴辉、李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4-041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辉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宏辉转债”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宏辉转债”债项信用等级为

“A+”。
●“宏辉转债”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宏辉果蔬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鹏元”）对公司于2020年2月公开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宏辉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
级。

宏辉转债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宏辉转债”债项信用
等级为“A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4年 6月 27
日出具了《2020年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
称“跟踪评级报告”），评级结果如下：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宏辉转债”债项
信用等级为“A+”。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